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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资规规范〔2026〕3号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四部门

关于印发《关于化解泉州中心市区安置房

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鲤城区、丰泽区，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国防动员办公室：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关于化解泉州中心市区安置房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6年5月27日

关于化解泉州中心市区安置房不动产登记

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

为妥善解决泉州中心市区（含鲤城区、丰泽区，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安置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根据不动产登记有关法律法规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号）、《自然资源部关于〈集中整治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61号）等文件规定，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就进一步化解泉州中心市区安置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提出如下处置意见：

一、适用范围

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的原则，泉州中心市区2024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下同）在国有建设用地上由政府主导、建设完成的安置房项目，因手续不完善、欠缴相关税费、开发建设单位不履行办证义务或灭失（含吊销、注销、撤销，下同）等原因，造成相关安置房权利人不能正常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屋，适用本意见。

二、处置意见

（一）关于申请主体问题

对开发建设单位已经灭失或无法继续承接后续工作的安置房项目，区级项目由鲤城区、丰泽区，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协调承接单位作为申请主体，市级项目由承继单位作为申请主体，负责开展相关项目的验收及不动产首次登记、档案归集等工作，以及项目配套费的资金筹集。

（二）关于用地手续不完善问题

可按照划拨、协议出让等方式补办用地手续，补办用地手续需要补缴土地价款的，由开发建设单位或其他办理主体按规定缴纳。开发建设单位未按出让合同约定足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或者开发建设单位欠缴税费的，经市政府同意，按照“证缴分离”原则，在相关部门依法追缴开发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缴纳的土地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的同时，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手续。

（三）关于未通过建设工程规划核实问题

对于按规定能够补办规划验收等手续的，应依法依规办理。对确因建成时间较早等原因不具备补办条件的，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经市政府同意后，市资源规划局出具规划认定意见。建设项目部分符合规划的，市资源规划局可以对符合规划的部分先行核查并出具规划核实意见。

（四）关于竣工验收手续问题

凡建设项目未办结竣工验收手续的，应向属地住建部门申请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确因历史原因无法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经区政府（管委会）研究同意后，由开发建设单位（或承接、承继单位）委托符合条件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可靠性鉴定，鉴定报告上传福建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接受监督检查；同时，对1998 年 9 月1日前已投入使用的无需补办手续；1998 年9月1日后投入使用的，应当依法补办消防验收或者备案手续。因施工手续不全、施工技术资料缺失、相关建设单位主体缺失或者不配合、未取得竣工验收手续等各种原因无法正常补办手续的，可由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其他办理主体委托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建筑工程防火检测，并在取得书面合格报告后依法补办手续。其中，无法提供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可提供本意见明确的竣工验收替代材料；无法提供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的，可提交原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纸或者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照现状绘制涉及消防的图纸（包括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系统图等）。住建主管部门补办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时，可执行项目施工图审查合格时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开发建设单位应提交现有相关文件资料，提供承诺书、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建筑工程防火检测报告、消防验收（备案）凭证及其他归档文件送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存档，由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出具《建设工程档案移交清单》，供开发建设单位在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时，视同项目竣工备案验收材料提交不动产登记部门。

（五）关于人防验收问题

对于未按规定办理人防审批手续的，应当依法依规对开发建设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按照现行人防配建标准补建防空地下室。对已建成（未批先建）的人防工程，应当依法依规对开发建设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责令按现行人防标准补建防空地下室，补建后的防空地下室符合竣工验收标准的，人防主管部门按要求出具认可文件；经人防主管部门审核确实无法补建的，按现行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六）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交问题

未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按其安置房项目开工时执行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予以征收。开发建设单位无法提供开工时间的，由属地区政府（管委会）予以审查确认。安置房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配套费征收计算面积以经不动产权属登记部门审核确认的《泉州市房产测绘报告书》为依据。对难以回溯判断开工建设时属于何种配套费征收类区的，由属地区政府（管委会）予以确认。

（七）关于税务部门开票问题

对于因建成时间较早无法提供“五证”（土地不动产权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及销售、竣工验收等材料）的安置房项目，开发建设单位应按规定补办土地不动产权证（或首次登记证明）、用地规划许可证，并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项目实际情况出具认定和核实意见（或证明材料）：由属地住建部门出具施工许可证相关证明材料；由市住建局提供项目办理预售许可（现售备案）情况证明；由属地自然资源部门提供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情况说明，市资源规划局签章确认后，视为与相关证件同等效力，以上材料提交税务部门作为办理依据，在税务征管系统进行项目登记。安置房项目在“五证”替代材料完整时，纳入税务征管系统进行管理。经属地区政府（管委会）同意，以属地住建部门出具文件等明文形式证明的交易价格作为公允价格，依据实际开票金额预征税费，达到可清算条件后按规定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三、其他事项

本意见自2026年5月2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26日，由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国家、省上对安置房不动产登记有新规定的，按该新规定执行。

其他县（市、区）可参照执行。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6年5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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